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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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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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住所變更獲中國銀保監會核准

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0年3月26日的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公
告、日期為2020年5月29日的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函及日期為2020年7月14日
的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之公告。本行已於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關於中信銀行擬變更住所並修改公司章程相關條款有關事宜的議案》。本行就住
所變更向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提出了申請。

近日，本行收到《中國銀保監會關於中信銀行變更住所的批覆》（銀保監覆[2020]478號），
中國銀保監會同意本行住所變更為「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10號院1號樓6-30層、32-42層」。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0年8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方合英先生（行長）及郭黨懷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
生、陳麗華女士、錢軍先生及殷立基先生。


